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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91     证券简称：菲菱科思     公告编号：2024-047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12 月 13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至全体董事，会议

定于 2024年 12月 26日上午十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龙发先生召集并主持，会议应出席董事 5 名，实际出席

会议的董事 5 名，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1 名，为董事舒姗女

士，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和《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和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并

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备案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制度，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〇五

条”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前为“董事会由 5 名董事组成，设董事长 1 人。董事会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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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中包括 2 名独立董事，职工代表董事 1 名。”，修订后为“董事会由 5 名董事

组成，设董事长 1 人。董事会成员中包括 2 名独立董事，董事会成员中可以有公

司职工代表，董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由职工代表大会或其他民主方式选举产生”，

除此之外，《公司章程》的其他内容保持不变。公司董事会并提请股东会授权公

司相关人员具体办理《公司章程》及其工商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相关事宜。授

权的有效期限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次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章程备

案办理完毕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修订后的《深圳

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为了进一步完善公司董事、监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体系管理，建立科学

有效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有效调动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提高公司的经营管理效益。结合公司实际运营与发展情况，拟对《深圳市菲菱科

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进行修订。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修订后的《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3、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经审议，董事会认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智能终

端通信技术实验室建设项目”已建设完毕，达到了预定可使用状态。为满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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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发展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董事会一致同

意将上述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约 1,215.39 万元（含待支付的合同尾

款、质保款、保证金等款项，现金管理取得的收益和活期利息收入，最终具体金

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算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与主

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并在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成后对相关募集资金专户

进行销户处理。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公司监事会、保荐机构对该议

案发表了相关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

公告》《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4、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

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本次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提名陈龙发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提名李玉女士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3）《关于提名储昭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4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陈龙发先生、

李玉女士、储昭立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

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三年。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

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的

方式对每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

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进行董事会换届选举。经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

专门会议任职资格审查通过，董事会同意提名游林儒先生、夏永先生为公司第四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任期自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独立董事候选人游林儒先生、夏永先生已取得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相关培训证

明，其中夏永先生为会计专业人士。公司董事会已对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资格

进行了核查，2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签署了《独立董事候选人声明与承诺》，提名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出席会议的董事对本次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提名游林儒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2）《关于提名夏永先生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议案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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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并采取累积投票制的

方式对每位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逐项表决。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

尚需报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 

6、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2025 年 1 月 16 日（星期四）14：30 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会。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本次尚需提交股东

会审议的议案进行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该议案获得通过。 

三、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3、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4、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5、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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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第四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陈龙发先生，1965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合肥工

业大学，无线电技术专业，大学本科学历。1989 年 4 月至 1994 年 6 月，任

安徽省安庆市无线电一厂电器分厂副厂长；1994 年 6 月至 2000 年 6 月，任

深圳市明日粤海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2000 年 7 月至 2016 年 2 

月，任深圳市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及总经理； 2015 年 7 月至今，

兼任深圳市云迅联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0 年 11 月至今，

兼任浙江菲菱科思通信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2023 年 3 月至今，兼

任深圳菲菱国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

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龙发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22,242,0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32.08%，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

东、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

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李玉女士，1982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华中科技

大学，法学硕士。2009 年 4 月至 2012 年 3 月任深圳市长盈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部经理助理；2012 年 3 月至 2014 年 2 月任深圳市长盈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法务部董事会秘书助理；2014 年 2 月至 2017 年 3 月历任深圳和而泰智能

控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助理、证券事务代表以及公司治理与法务部经理；

2017 年 3 月至今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2020 年 9 月至今任公司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玉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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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储昭立先生，1966 年 10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重庆大学工

业管理工程第二学位班毕业，理学、工学双学士学历，管理学硕士学位。1992 年 

6 月至 2000 年 4 月，就职于重庆商社（集团）有限公司，历任业务经理、集

团董事会秘书（其间：1997 年 6 月至 1998 年 9 月 借调到中国平安保险集团

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工作）；2000 年 4 月至 2005 年 12 月，就职于中兴通讯股

份有限公司，历任项目经理、投资部部长、海外片区财务负责人；2005 年 12 月

至 2019 年 12 月，作为努比亚品牌联合创始人，历任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高级

副总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南昌努比亚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07 年 11 

月至今，任遵义市英才致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2022 年 6 月至今，

兼任广州云链航空服务有限公司董事。2023 年 1 月至今，任广东通宇通讯股份

有限公司（002792）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储昭立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游林儒先生，1956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哈

尔滨工业大学，博士。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相关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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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1984 年至 2001 年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任教；2001 年至 2021 年在华南理

工大学任教； 2008 年 5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深圳市汇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

立董事；2013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2022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游林儒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

关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

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公

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

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任职条件。 

夏永先生，1964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注

册会计师，评估师，税务师。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相

关培训证明。1986 年 7 月至 1989 年 5 月任安徽省宿县经济委员会职员；1989 年

5 月至 1994 年 3 月任安徽省宿州市财政局职员；1994 年 3 月至 1994 年 10 月任

深圳中洲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1994 年 10 月至 2000 年 12 月任鹏元资信评估

有限公司财务会计；2001 年 1 月至 2011 年 5 月任深圳市中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主任会计师；2008 年 5 月至 2014 年 6 月任深圳市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600380）独立董事；2011 年 5 月至 2024 年 3 月任深圳市富海银涛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风控经理；2017 年 3 月至 2024 年 5 月任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

司监事；2020 年 9 月至 2024 年 6 月任江苏新恒基特种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01 年 11 月至今任深圳市中洲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合伙人；2024 年 5 月至今

任惠州硕贝德无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300322）独立董事；2024 年 5 月至今任

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夏永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以及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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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不

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等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任

职条件。 

 

 


